苏州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
志愿服务时长认证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版）
总 则
为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，提高大学生公益素养，提升青年学生的志愿服务水平，推动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走向制度化、规范化，经广泛听取意见与深入调研，结合学院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具体开展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第一章  志愿者与志愿服务
第一条 本细则的志愿者，是指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，利用自己的时间、技能等资源，自愿为社会、组织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。登记志愿者是指按照本细则规定的程序，在学院或学院学生组织登记、参加服务活动的志愿者。其志愿服务的范围主要包括：无偿献血、学生活动、社会服务等。
第二章  服务事项
第二条 无偿献血。自愿参加无偿献血，每次献血按献血量统一记录12/15/18小时志愿时长。
第三条 大型文体活动。参加需要较长训练时间的文体活动，例如新生舞蹈大赛、炫舞大赛等，计30小时服务时间；例如校运动会广播操、拔河、跳大绳、方阵、引体向上、仰卧起坐等计6-16小时服务时间，校运会跑步、跳远等个人单项计6小时服务时间，参与男子七项全能与女子五项全能计18小时服务时间。相关志愿者计2-10小时服务时间。
第四条 其他学生活动。参加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、学生会、学生科技协会等部门组织的学生活动，例如：社区活动、敬老活动、科普活动、英语短剧大赛、心理剧比赛、辩论赛、演讲比赛等，根据活动时长进行适当计算；时长需于活动前经指导老师审批，活动后由负责组织统一报送至院青协。
第五条 院级学生服务。班长、团支书、班助等岗位，经班级或负责老师评定合格后，计36小时/学年；其他任职根据工作量评议合格后分别认定如下：学习委员计18小时/学年，其他班委计12小时/学年，宿舍长计6小时/学年。院学生组织主席团，经指导老师和组织内部评议合格后，计36小时/学年；院学生组织部长，根据工作量经综合评议合格后，计8-20小时/学年；学生组织志愿者根据每学年工作量进行计算，由学生组织出具工作量证明，时长不超过10小时。成长陪伴计划导师根据工作量经综合评议合格后，计12小时。课程助教由学校相关部门认定后开具证明，并由个人向院青协登记。
第六条 校级学生服务。校级组织任职，由校级组织开具证明后，交由学院团委认定，原则上不超过院级同等任职时长；参与校级组织或校内其他部门组织的公益活动，由相关组织或部门开具证明，原则上单人单天不超过6小时，特殊情况另行讨论。
第七条 其他社会服务。参与学院临时性志愿服务，由院青协负责发布招募信息并明确志愿时长，活动结束后进行登记。参与其他校外公益类活动，由主办方开具证明，经学院审核无异议后进行登记，原则上每学年累计不超过12小时，特殊情况另行讨论。
	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志愿活动时长一览

	类别
	项目
	名称
	时长/h
	备注

	无偿献血
	献血量达200/300/400
	12/15/18
	注：按献血量划分

	学生活动
	新舞、炫舞
	表演者
	30
	注：请假次数过多者将减少时长　

	
	
	训练志愿者
	2-8
	根据参与训练次数计

	
	校运动会
	方阵
	6
	注：请假超过3次取消志愿时长

	
	
	广播操
	12
	

	
	
	跳大绳
	20
	

	
	
	拔河
	6
	

	
	
	引体向上
	6
	

	
	
	仰卧起坐
	6
	

	
	
	男子七项全能
女子五项全能
	18
	注：如有项目弃权，将减少时长　

	
	
	个人单项
	4-6
	注：长跑6h，其余4h；接力赛算在此列

	
	
	运动会志愿者
	累计不超过10
	看台志愿者4h，训练志愿者4-8h，值班志愿者4-6h

	
	社区活动、敬老活动、科普活动、英语短剧大赛、心理剧比赛、辩论赛、演讲比赛等
	参加活动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申请认定，由学生组织申请、指导老师审批

	院级学生服务
	班级任职
	班长、团支书、班级助理
	36

	
	
	学习委员
	20

	
	
	其他班委
	12

	
	
	宿舍长
	6

	
	学生组织任职
	院学生组织主席团
	36

	
	
	院学生组织部长
	8+评议时长，每学年不超过20小时

	
	
	院学生组织志愿者
	根据工作量认定，每学年不超过10小时

	
	成才陪伴团队
	陪伴导生
	12

	校级学生服务
	校级组织任职
	由校级组织开具证明，原则上不超过院级同等任职时长

	
	校级活动志愿者
	由相关组织或部门开具证明，原则上单人单天不超过6小时

	其他社会服务
	临时性志愿者招募
	由院青协进行招募，招募时会发布志愿时长

	
	校外公益活动
	由主办方开具证明，经学院审核无异议后进行登记，原则上每学年累计不超过12小时


第三章 时长认证
第八条 认证。
（一）志愿者在参与活动前需在学院志愿者库（见附件一）登记（已登记者无需重复注册）。加入学院青年志愿者库后（QQ群），方可报名参加学院的志愿服务活动。
（二）组织院内志愿服务活动的：活动前，活动负责人填写志愿时长申请表（见附件二），由指导老师进行审批签字；活动结束后，由组织单位在申请表中填写意见并予以签字确认；活动结束一周内，由负责人上交学院团委，学院团委审核盖章确认后，将申请表反馈给院青协办公室存档汇总。
（三）参与校外志愿服务活动的：请主办方根据学院志愿服务时间证明模板（见附件三）开具时长并加盖公章，经学院团委审核后，由个人向青协登记计入个人志愿服务时间总数。
（四）每月由学生本人自行前往“苏大光电团委”公众号进行登记，每月25日院青协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进行登记核实本月时长；每学期开学后第一周，办公室负责将上一学年的志愿服务时长汇总后进行公示，公示结束前如有补充登记的可单独联系，公示结束后不再补充登记时长。公示无误后的时长，将作为评奖评优要求的志愿服务时间的唯一依据。
第四章  奖惩制度
第九条 奖励。学院于每年2月组织院内优秀志愿者评选，并择优推荐至学校参评校级优秀志愿者。院级评选名额每年不超过15人，校级优秀志愿者与院级优秀志愿者不重合。学院定期对评出的优秀志愿者进行风采展示。
第十条 惩戒。凡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无故缺席或消极散漫者，将取消当次志愿时长认定；凡在志愿时长评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组织或个人，将取消当次活动的志愿服务时间认定，并取消当年度评奖评优资格。

附 则
第十一条 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归属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。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
共青团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
二0二三年八月








附件一
苏州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库登记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专业
	
	学号
	

	QQ
	
	联系方式
	

	希望参加什么类型的志愿活动？
	[ ] 宣传服务         [ ] 大型公共活动服务
[ ] 帮助社会困难群体 [ ] 专业技能服务
[ ] 校园文明安全服务 [ ] 校院级荣誉服务
[ ] 其他（需注明）

	爱好和特长
	

	曾参与过的志愿活动
	

	期望收获
	






附件二
苏州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志愿时长申请表
	活动组织单位
	
	  活动名称
	

	  活动时间
	
	  活动地点
	

	  活动内容
	[ ]无偿献血  [ ]文体活动  [ ]支教服务  [ ]社区志愿   [ ]养老服务  [ ]学生服务  [ ]其他

	  活动负责人
	
	负责人联系
方式
	

	参与具体名单
（可附表）
	  姓名
	  年级、班级
	申请志愿时长（小时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	指导老师签字
	

指导老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组织单位意见
	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院团委意见
	

团委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   
附件三：

个人志愿服务证明


兹证明苏州大学____________学院______级______专业______同学（学号__________）于_______(时间) 参加____________志愿活动，并完成相应任务，表现优秀。经审定，记录________小时志愿服务时长，特此证明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举办方(签字或盖章)：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





